景德镇市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
建设工作方案
（送审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对成品油流通市场监管，落实"互联网＋大数据"采集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销售数据相关要求，促进我市成品油行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景德镇市市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思路
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聚焦重点问题、凝聚管理合力、长期有效治理原则，将数字技术应用与行业管理服务相融合，建设集数据收集、动态分析、实时监测、系统预警、部门共享、综合执法于一体的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构建信息化、可视化、可控化的加油站综合监管机制，促进成品油流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完善成品油零售环节“以销控进”数据监管体系。
二、工作目标
通过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建设，实现对全市成品油市场经营的立体监管，实时监测加油站销售数据，有效遏制隐匿销售收入、倒卖“走私油”“黑油”等不法行为，提升税收征管水平，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宣传阶段。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县（市、区）完成辖区内在营加油站摸底调查，做好安装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召开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推广动员会，与企业签订责任承诺书等多种形式，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引导加油站配合做好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的安装准备工作，倡导加油站企业依法诚信纳税，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二)项目采购阶段。科学合理编制采购预算，由市发改委负责项目立项、可研批复、技术评审等工作；市财政局指导督促财政资金落实；由市黑猫集团（景德镇市兆谷云计算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前期项目可研报告编制单位招采、可研报告报批、预算编制、项目招采等工作。
(三)实施安装阶段。根据属地实际调研情况和监管技术要求，各县（市、区）组织辖区内加油站按节点完成加油站数据信息实时采集系统安装工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相关市直部门根据职能分工，加强对加油站数据信息实时采集系统的指导和监管。
(四)检查验收阶段。由景德镇市兆谷云计算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会同相关成员单位对各县（市、区）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的功能特性、技术指标、服务状况进行测试。测试通过后，由景德镇市兆谷云计算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整体终验。
四、组织保障及职责分工
（一）市商务局：负责加强成品油市场监督管理，分析评估全市成品油市场状况，牵头实施、全面统筹推进全市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建设。负责提出全市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建设需求，开展项目申报，组织开展数据信息采集系统项目报批、实施、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
（二）市税务局：作为项目应用单位之一，负责提出全市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建设需求，加强对加油站数据管理平台数据分析、应用；配合项目业主单位开展数据信息采集系统项目报批、实施、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做好纳税服务和宣传辅导，强化行业税收征管，将平台监测数据作为成品油流通企业税收征管参考依据，对比分析企业申报的涉税数据，查处瞒报收入、纳税申报异常、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三）市市场监管局：作为项目应用单位之一，负责配合提出全市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建设需求，配合做好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的推广运用工作；加强对加油站成品油质量和加油计量器具的管理，按照国家检定规程对加油机进行检定；对检定合格的贴上合格标记，并在计量器上打铅封，同时对首次检定的加油机在电脑主板、编码器等处打上铅封；对发生计量、质量违法行为（如私自改装电路主板）的加油站，在依法处理的同时，及时通报税务部门。
（四）市财政局：负责景德镇市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招标控制价评审，加强资金安全监管，指导督促各县（市、区）建设资金落实。
（五）市公安局：负责依法打击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推广运用和安装工作中公安职责范围内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六）市应急管理局：配合做好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的推广运用和安装施工中的应急管理、安全监管等工作。
（七）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对辖区内成品油运输过程的监管，提供运输过程监管数据。
（八）市发改委：负责项目的咨询论证、立项、可研批复、技术评审、竣工验收、监管等工作，协助做好项目上云等工作，指导承建项目单位进行项目设计、建设实施、运行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景德镇市兆谷云计算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业主单位，负责数据信息采集系统报批、实施、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负责前期项目可研报告编制单位招采，项目可研报告编制、送审，以及负责开展项目招采、实施和后期日常运行维护等工作。
（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牵头做好辖区内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推广安装工作，负责落实辖区内民营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建设资金，对系统安装和售后进行监管，对系统运维工作进行督导。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按时完成工作任务，配合开展项目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机制。各地、各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沟通协作，建立完善信息通报、联合执法、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
(二)严把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把控时间节点，按照方案加快推进平台建设，尽快完成建设任务，确保全市工作一盘棋。
(三)分类落实资金，统筹保障。各县（市、区）要统筹做好辖区内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推广安装工作，承担辖区内民营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建设费用，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化、中海油等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自行承担数据采集系统建设费用；全市加油站数据信息采集系统平台运维所需费用由中石化、中石油、中化等国资企业按在我市所辖加油站数量比例承担。
(四)严格监督管理，确保安全。成品油经营场所属于易燃易爆区域，安全风险较高，各地、各部门必须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认真落实安全防护制度，督促企业做好平台建设和运维期间安全管理。要强化对相关使用单位、维护单位的数据安全工作指导，把数据安全工作要求落实到招标投标、使用、维护数据安全。护等各环节，严格落实相关保密制度，严控知悉范围，切实维护数据安全。
（五）加强宣传动员，营造氛围。各地、各部门要多形式、多角度、多渠道进行政策宣传，向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做好政策解释，及时化解矛盾，争取理解和支持，为平台建设应用营造积极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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